
抄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第五庭法官吳志強釋憲聲請書 

壹 、聲請解釋之目的

一 、按憲法為國家最高規範，法律牴觸憲法者無效，法律與憲法有無 

牴觸發疑義而須予以解釋時，由司法院大法官掌理，此觀憲法第 

171條 、第 173條 、第 78條及第 7 9條 第 2 項有明文規定。又法 

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，憲法第8 0條定有明文，故依法公布施行 

之法律，法官應以其為審判之依據，不得認定法律違憲而逕行拒 

絕適用。惟憲法之效力既高於法律，法官有優先遵守之義務，法 

官於審理案件時，對於應適用之法律，依其合理之確信，認為有 

牴觸憲法之疑義者，自應許其先行聲請解釋憲法，以求解決。是 

遇有前述情形，各級法院得以之為先決問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， 

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，聲請本院大法官解 

釋 ， 鈞院大法官釋字第371號解釋著有明文。而所謂「法官於 

審理案件時」，係指法官於審理刑事案件、行政訴訟事件、民事 

事件及非訟事件等，爰 此 ，所 稱 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」自亦包括



各該事件或案件之訴訟或非訟程序之裁定停止在内，裁定停止訴

訟或非訟程序，乃法官聲請釋憲必須遵循之程序。又所謂「先決 

問題」係指審理原因案件之法院，確信系爭法律違憲，顯然於該 

案件之裁判結果有影響者而言；所 謂 「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 

違憲之具體理由」，係指聲請法院應於聲請書内詳敘其對系爭違 

憲法律之闡釋，以及對據以審查之憲法規範意涵之說明，並基於 

以上見解，提出其確信系爭法律達反該憲法規範之論證，且其論 

證客觀上無明顯錯誤者，始足當之；如僅對法律是否違憲發生疑 

義 ，或系爭法律有合憲解釋之可能者，尚難謂已提出客觀上形成 

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；又各級法院得以之為先決問題裁定 

停止訴訟程序，聲請大法官解釋。俟大法官就該先決問題作成有 

拘束力之憲法■上判斷後，審理原因案件之法院始得以之作為裁判 

基 礎 ，續行個案之審理程序。 鉤院釋字第601號 、第 590號 、 

第 572號解釋亦分別揭示甚明。

二 、按我國刑法第185條 之 4 規定保護法益為何，最高法院近期完整 

地兼容各家觀點的主張係「…刑法第185條 之 4 肇事致人死傷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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逸罪之立法目的乃在維護交通安全，加強救護，俾減少被害人死

傷 ，促使駕駛人於筆事後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，並避免事故現 

場零亂造成更多之傷亡，規範筆事人有留置現場等待或協助救護， 

並確認被害人已經獲得救護、或無隱瞞而讓被害人、執法人員或 

其他相關人員得知其真實身分、或得被害人同意後，始得離去，

方符合上開肇事致人死傷逃逸罪之立法目的。…」1，並且最高 

法院亦主張：刑 法 第 185條 之 4 規定係鑑於社會大眾對於駕車肇 

事逃逸，咸認罪惡重大，故於民國8 8年 4 月 間 ，仿德國刑法第 

142條設計規範，符合憲法第2 3條之要求和比例原則，本罪保 

護之法益除維護各參與交通的眾人往來安全'避免事端擴大，和 

立即對於車禍受傷人員，採取救護、求援行動，以降低受傷程度 

外 ，還含有釐清肇事責任的歸屬，及確保被害人的民事求償權功 

能 ，兼顧社會與個人的重疊性權益保障，況立法委員要求主政的 

行政機關，列為社會教育的一部分，多加宣導，期使國人建立正 

確觀念，認 知 「車子就是一個武器」，仿美國法制，就此類犯罪， 

採取重刑主義嚇阻，運用行政罰和刑罰雙管齊下，形成一個嚴厲、 

綿密的法律網，務必杜絕此類相對高危險，而卻企圖卸責的不良 

作為2。可見我國司法實務賦予刑法第185條 之 4 的法益詮釋已

1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371號判決。

2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57〇號判決。



有別於立法當時之說明，採取綜合法益的觀點，並且除了保護法 

益採取綜合法益觀點外，構成要件的解釋則擴大「筆事」及 「逃 

逸」的射程範圍，亦 即 「行為人對於肇事無過失」也該當刑法第 

185條 之 4 「肇事」的構成要件3、行 為 人 「未等待警方人員到場 

處 理 ，或無獲得他方人員同意，或不留下日後可以聯繫的資料， 

就逕自離開現場（含離去後折返，卻沒表明肇事身分）」，均屬刑 

法 第 185條 之 4 「逃逸」的構成要件4。

三 、然 而 ，現行刑法第185條之 4 規定適用之實態，國内學界與實務 

論者已有提出諸多評論：或有認為無過失之駕駛何來逃避，基於 

「刑罰節約原則」，刑法第185條 之 4 處罰規定是否過當，顯然 

值得商榷5 ; 並有認為現行實務解釋已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且降低 

法律適用之安定性6 ，並早有認為刑法第185條 之 4 屬於達憲規 

定之觀點7，以及認為不斷迭加刑責的立法技術，以如此高的刑

3 最高法院1〇7年度台上字第m s 號判決意旨：「…刑法第185條之4 之肇事 

逃逸罪，不限於行為人對於車禍之發生有過失，即令行為人對於車禍之發生無 

過失，但於車禍發生後逃逸，亦可構成該罪…」；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758 

號判決意旨：「…再肇事逃逸罪之成立，衹以行為人有馏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1 

致人死、傷而逃逸之『事實』為已足，至於肇事貴任歸屬及行為人有無過失，則 

非所問。…」。
4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570號判決。

5 黃虹霞>「刑罰節約原則不見了！…由無過失者構成肇事逃逸罪裁判之商榷談 
起」，第 125頁至第126頁 ，萬國法律第168期 ，2009年 12月 。

6 薛智仁，「變遷中的肇事逃逸罪」，第 248頁 ，政大法學評論第149期 ，2017 

年 6 月 。

7 許玉秀，「擇一故意與所知所犯-兼論違憲的肇事逃逸罪」1第 186頁至第199 

頁 > 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13期 > 2000年 。
4



罰保護釐清事故責任之利益，已有違反比例原則與罪責原則之虞， 

將來應修法予以合理及正當性地修正8。

四 、並且依照德國刑法第 142條 規 定 〔未受准許離開事故現場罪〕：

「（第 1 項）事故之當事人，在道路交通中之事故發生後，於完成 

下列行為之一前，即離開事故現場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罰 

金 ：（1)於有利於事故之其他當事人或受損人之情形下，藉由其 

在場或通過其涉及該事故之說明，而使確認其身分、交通工具與 

涉及該事故之方式成為可能者；（2)依其情形為相當時間之等待 

者 ，經有關人員進行確認。（第 2 項）於下列情形，事故當事人離 

開事故現場，而使事故無法於發生後立即確認者，亦依本條第1 

項處罰之：（1)於 第 1 項 第 2 款所定之相當時間經過後；（2)具正 

當化事由或免除罪責事由。（第 3 項）事故之當事人，如向本條第 

1 項 第 1 款之有權為確認之人或鄰近之警察單位告知其亦有涉入 

該.事故者，且說明其住所地址、居所地址、其交通工具之牌照與 

停放地點，並於對該當事人可得期待之時間内，使交通工具可為 

即時確認所用者，即滿足嗣後可為此等確認之義務。如當事人係

藉其行為，而有意使此等確認受到妨礙者，則不適用之。（第 4

8 王皇玉，「'2013年刑事法發展回顧：酒駕與肇逃之立法與實務判決」，第 1263 

頁 ，臺大法學論叢第43卷特刊，2〇14 年 11月 。又按刑法第I85條之4 規定甫 

立法時，亦有學巷指出錯誤的立法造成解釋困境應該要透過修法來加以解決1請 
參照黃榮堅，「不能镯駛與肇事逃逸，第 132頁 > 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7期 ，2〇〇0 

年 2 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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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）如事故之當事人，於該事故發生後之二十四小時内，而該事

故並非處於交通流動地帶，且又僅導致不重要的財產損害時，自

願使此等確認可嗣後為之者，法院就本條第1項與第2項之情形， 

應依本法第4 9條 第 1 項減輕其刑，或免除其刑。（第 5 項)依其 

情 形 ，就導致事故之原因有所作用之行為，其行為人均屬事故之 

當事人。」9 ,可 悉德國刑法第142條 第 4 項規定對於情節輕微 

者有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。由於德國刑法第142條所保護之法益 

為 「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」w ，所以構成要件係就「…並非處於 

交通流動地帶，且又僅導致不重要的財產損害時，自願使此等確 

認可嗣後為之者…」之輕微情形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；而我國刑 

法 第 185條 之 4 的立法理由強調「對被害人生命、身體之救助義 

務 」，並於構成要件中規定「致人死傷」要 件 ，惟我國刑法第185 

條 之 4 規定僅為：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，致人死傷而逃逸者， 

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」，姑且不論，我國刑法第185 

條 之 4 規定不僅簡略，無法從法規範的規定當中讓民眾清楚地了 

解到底車禍發生後要做哪些事情才能避免刑罰加身，由於「致人

死傷」之構成要件射程範圍涵蓋死亡、重傷害及各種傷害情形，

9 法務部審訂，何賴傑、林钰雄審譯，李聖傑、潘怡宏編譯，王士帆、王玉全、 

王效文、古承宗、李聖傑、周漾沂、吳耀宗、徐育安、連孟琦、陳志輝、陳重言、 
許絲捷、許澤天、惲純良、潘怡宏、蔡聖偉合譯，̂德國刑法典」，第 212頁 ，元 

照 ，2017年 6 月 。

1(1林山田，刑法各論（下），第 320頁 ，2006年 11月 。



但對於僅造成「輕微傷害」者 ，刑法第 185條 之 4 欠缺輕微調節 

的條款予以減輕或免除其刑，導致即便是輕微之「擦傷」、「挫傷」， 

亦一律適用「1 年以上、7 年以下」之法定刑，明顯存有違反憲 

法第 23條比例原則之虞。

五 、是聲請人審理107年度原交訴字第1 2號被告林〇霖因公共危險 

等案件過程中，依據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，基於下述合理之 

確 信 ，認為於審理本案過程中，所應適用之刑法第185條之 4 肇 

事逃逸罪有牴觸憲法23條之疑義，業已裁定停止其訴訟程序。 

茲 依 鈞 院 釋 字 第 37 1、57 2、5 9 0、601號解釋意旨，聲請司法 

院大法官解釋憲法。懇 請 鈞 院 以 解 釋 之 方 式 ，實現憲法保障人 

民基本權利之意旨。

貳 、疑義性質與經過，及涉及之憲法條文

一 、本院受理107年度原交訴字第1 2號被告林〇〇因公共危險等案 

件 ，該案係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以106年度偵緝字第 

243號 起 訴 ，其犯罪事實略以：被告林〇〇駕駛自用小客車與告 

訴人陳〇〇騎乘之普通重型機車於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發生碰 

撞 ，被告林〇〇於偵訊時稱：一時緊張離開，坦承犯行等語（見 

106年度偵緝字卷第243號 第 2 4 頁），告訴人陳〇〇於警詢時指

稱 ：伊沒有外傷，但感到右臀部疼痛，後經醫院診斷證明為下背



及骨盆挫傷初期照護等語（見花市警刑字第1050034648號卷【下

稱 ：警卷】第 1 0頁），並有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診斷證明書1 份 

附卷可稽（見警卷第2 2頁）。

二、聲請人經審酌刑法第185條 之 4 制訂時之立法意旨及我國實務運 

用實態，認刑法第185條 之 4 業已違反憲法第2 3條之比例原則。 

是職本於自己之確信後認為本案判決所應適用之刑法第185條之 

4 規 定 ，確有牴觸憲法第23條之疑義，是已於 107年 7 月 1 3 日 

裁定停止本案訴訟程序。

叁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

一 、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對於刑法規範之要求

(一）按憲法第23條規定的比例原則應該涵蓋「目的正當性」、「手段 

適合性」、「手段必要性」及 「限制妥當性」，「目的正當性」宜依 

照不同公益份量而有寬嚴不同的審查標準，而在「手段適合性」、 

「手段必要性」及 「限制妥當性」也應依立法事實判斷進一步發 

展出寬嚴有別的審查標準11 ; 又按司法院釋字第669號解釋理由 

書揭橥之意旨：「…基於預防犯罪之考量，立法機關雖得以特別 

刑法設置較高之法定刑，但其對構成要件該當者，不論行為人犯

11許宗力，「比例原則與法規違憲審查」，第 93頁 ，法與國家權力（二），2007 

年 1月 。



罪情節之輕重，均以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度自由刑 

相 繩 ，未能具體考量行為人違法行為之惡害程度，對違法情節輕 

微 、顯可憫恕之個案，可能構成顯然過苛之處罰，而無從兼顧實 

質正義。按不具殺傷力且無危害安全之虞之空氣槍係合法而容易 

取得之休閒娛樂商品，而改造此類空氣槍，所需零件易於取得， 

亦無須高度之技術。倘人民僅出於休閒、娛樂等動機而改造合法 

之空氣槍，雖已達殺傷力標準，但若其殺傷力甚微，對他人生命、 

身 體 、自由、財產等法益之危險甚低，或有其他犯罪情節輕微情 

況 ，法院縱適用刑法第五十九條規定酌減其刑，最低刑度仍達二 

年六月以上之有期徒刑，無從具體考量行為人所應負責任之輕微， 

而為易科罰金或緩刑之宣告，尚嫌情輕法重，致罪責與處罰不相 

對應。系爭規定對犯該罪而情節輕微者，未併為得減輕其刑或另 

為適當刑度之規定，對人民受憲法第八條保障人身自由權所為之 

限 制 ，有違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。…」。可 悉 ，倘立法者 

制定之刑法規範最低法定刑度過高，且情節輕微者，未併為得減 

輕其刑或另為適當刑度之規定，對人民受憲法第8 條保障人身自 

由權所為之限制，有違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。

(二)再按許宗力大法官於釋字第669號協同意見書中亦明白清楚地 

指 出 「…在刑度審查中，狹義比例性的内涵，已經為罪刑相當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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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 則 （或說是過苛處罰之禁止）所充實，亦即衡量刑度是否合乎

比例，最重要的是以處罰輕重及犯罪危害程度兩相權衡，二者必 

須相當… ，刑罰規定固不必要也不可能強求規定在同一部刑法典 

中 ，然而無論散見何處、性質上是否為特別刑法，刑罰體系的價 

值判斷應該是一個整體，沒有理由僅因系爭規定訂於他法之中， 

或僅因立法者宣稱其為特別刑法，在價值判斷上便可以與整體的 

刑罰體系切割開來…仍有可能存在因法定刑起步太高而直接宣 

告違反罪刑相當的案例，尤其當刑罰嚴峻的極端程度，使人一望 

即知其法定刑度規定已經嚴苛到殘酷而恣意的程度，國家倘對構 

成要件該當者動用此種極端刑罰，所造成的不正義，將使社會大 

眾的道德感情咸感震驚、不能接受。至少在這個範圍内，此種違 

反罪刑相當的刑罰，單就法定刑之設定即可判定為違憲，而不論 

立法上有無衡平條款之設。例如對於竊盜行為處以死刑，此時行 

為人所受處罰，之於所犯之罪的危害是如此失衡，從應報正義角 

度觀之，其不義已如此顯然（被害人財產權受侵害之於行為人被 

剝奪生命），以致於此種處罰根本動搖社會對於刑罰正義的一般 

信 念 ，那麼系爭規定即屬違反罪刑相當。…系爭規定過苛以致違 

憲之處，主要仍在對於輕微案件欠缺衡平條款，而非刑度本身即 

屬違憲…期許見樹不見林的重刑迷思终有終結之一日，讓刑罰在

10



我國早曰成為名實相符的『最後手段』。」。

二 、刑法第 185條 之 4 規定運用實態，違反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

(一）「無過失之人」亦適用刑法第185條 之 4 造成罪刑不均衡：

按現行實務對於「肇事」之認定，即令是「行為人無過失」亦有 

適用刑法第185條 之 4 規定12。惟不僅從合於一般社會大眾所能 

理解的文義解釋上，「肇」、「肇事」、「逃」、「逃逸」的意思應係 

指 「引起事故之闖禍者，閃避貴任逃離不見蹤跡而言」，無過失 

的駕駛人即時救護車禍受傷者，在人道上言，值得大力鼓吹，但 

是若以未救護為犯罪行為，依刑法第185條 之 4 規定處罰，是否 

過 當 ，顯然值得商榷13; —般民眾可能會認為「肇事」必須是可 

歸責的情形，對於不可歸責的情況〔如 ：停等紅燈時後後方來車 

追撞〕，被撞者不會構成肇事逃逸，又如果是乘客有過失〔如 ： 

乘客開車門撞到別人 〕，駕駛沒有過失而離開之情形，一般人會 

認為被撞者、無過失的駕駛不該當肇事逃逸罪；但現行實務見解 

顯然與一般民眾認知有所落差14;無過失之人亦會該當刑法第185 

條 之 4 規定之「筆事」將形成罪刑不均衡的現象，並且將倫理道

12同前註⑶。

13黃虹霞，前註(5丨文，第 m 頁 、第 I26頁 。

14林柏男，「矯枉過正的肇事逃逸，第 56頁 ，人權會訊第i2〇期 ，2〇i6 年 4 

月 。
11



德提升至此一程度，本身即是一大疑問15。況 且 ，無過失之行為 

人倘若依民法規定無須負擔損害賠償責任，卻有可能面臨「1 年 

以 上 、7 年以下」法定刑度的刑罰規範，顯有輕重失衡之虞，毋

寧凸顯罪刑不均衡之詭譎現狀。

(二）「僅造成輕傷者」亦適用刑法第185條 之 4 明顯違反罪刑相當原

則 ：

如耙梳國内實務見解，實務對於刑法第185條之4 適用實際狀況，• 

對於輕微情節者多有運用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規定。然 而 ，刑 

法第 59條僅能酌量減輕其刑，與德國刑法第142條第 4 項有別； 

再 者 ，刑法第 185條 之 4 的最重本刑為7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依照 

刑法第 4 1條 第 1 項規定，則為不得易科罰金的情況，也因此國 

内實務工作者在行為人符合刑法第74條之缓刑規定時，考量情 

節輕微，亦多半不吝於給予行為人自新之機會，但刑法第74條 

之緩刑規定亦設有一定的限制，倘若行為人不符合緩刑條件者 

〔如符合累犯的情況〕，即便情節輕微經裁判者運用刑法第59條 

規定減輕其刑，也必須面臨6 個月以上且不得易科罰金的有期徒 

刑 ，因此，實務上有「被害人受有左側腕部挫傷、右側足部挫傷，

15陳子平，「刑法各論（下)」，第 117頁 ，2014年 11月 。



量處有期徒刑7 月」15、「被害人受有膝挫傷、肘挫傷、胸壁挫傷

之 傷 害 （所涉過失傷害未據告訴），量處有期徒刑9 月」16 17、「被

害人受有右側肩膀擦挫傷及右側膝蓋擦傷之傷害（過失傷害部分 

未據告訴），量處有期徒刑6 月」18、「被害人受有右足踝擦傷及 

挫傷之傷害（過失傷害部分未據告訴），量處有期徒刑7 月」19、

「被害人受有腹壁挫傷（過失傷害罪嫌部分，撤回告訴，另經不 

起訴處分），量處有期徒刑7 月」2°、「被害人受有左肩膀挫傷、

雙膝擦挫傷等傷害，但據此傷勢之情狀，並非深度廣泛之開放傷 

口或内在傷勢，未達命危、瀕死或無自救能力之處境，量處有期 

徒 刑 9 月」21、「被害人受有左側大腿挫傷、右側膝部表淺性損傷 

之傷害（所涉過失傷害部分未據告訴），量處有期徒刑7 月」22、 

「被害人受有左側腕部及左小腿擦挫傷等傷害（過失傷害部分經 

撤回告訴，另為不起訴處分，量處有期徒刑9 月」23、「被害人受

有右膝挫擦傷及雙手、右小腿挫傷之傷害（涉犯過失傷害部分經 

撤回告訴，另為不起訴處分，量處有期徒刑6 月」24、「被害人受

16臺北地方法院106年度交訴字第15號判決。

17 士林地方法院105年度交訴字第17號判決。

18新北地方法院107年度審交訴字第34號判決=

13宜關地方法院1〇7 年度交訴字第15號判決。

2°基隆地方法院106年度交訴字第33號判決。

21桃園地方法院106審交訴字第183號判決。

22新竹地方法院1〇7年度交訴字第19號判決。

23苗栗地方法院106年度交訴字第45號判決。

24臺中地方法院1〇7 年度交訴字第153 號判決。



有左髖、左手肘挫傷及雙手挫傷等傷害（過失傷害部分未據告訴）

25

26

27

28

29

30

31

32

33

」25、「被害人受有左側前臂擦傷、左側膝部擦傷及腹壁挫傷之傷 

害 （過失傷害部分，未據告訴），量處有期徒刑1 年 2 月」26、「

被害人左肩挫傷、雙下肢挫傷之傷害（過失傷害部分未具告訴）， 

量處有期徒刑6 月」27、「被害人受有雙側膝部擦挫傷之傷害（過 

失傷害部分撤回告訴，另經不起訴處分），量處有期徒刑7 月」28、 

「被害人受有左側胸部挫傷、左膝挫傷之傷害（過失傷害部分未 

據告訴），量處有期徒刑1 年 2 月」29、「被害人受有右前臂、右

膝擦挫傷之傷害（過失傷害部分業據撤回告訴，由本院另判決公 

訴不受理），量處有期徒刑7 月」3°、F被害人受有右側肩膀及左

側腕部挫傷等傷害（過失傷害部分嗣經撤回告訴，另為不起訴處 

分確定」31、「被害人受有受有前臂擦挫傷傷害（過失傷害部分未 

據告訴）。」32 *、「被害人受有右側大腿挫傷之傷害（業務過失傷

害部分，經撤回告訴，並另為不起訴處分），量處有期徒刑7 月」 

33、「被害人受有受有左肩挫傷之傷害（過失傷害罪嫌，未經提出

彰化地方法院107年度交訴字第2號判決。

南投地方法院107年度原交訢字第1 號判決。

雲林地方法院107年度交訴字第24號判決。

嘉義地方法院107年度交訴字第24號判決。

臺南地方法院107年度交訴字第59號判決。

高雄地方法院107年度審交訢字第53號判決。

橋頭地方法院107年度審交訴字第13號判決。

花蓮地方法院106年度交訴字第37號判決。

S 東地方法院105年度交訴字第8 號判決。



告訴）」34、「被害人等受有受有左側手掌、右側大腿擦傷、挫傷 

之傷害及則受有左臀部瘀挫傷之傷害，量處有期徒刑7 月」35、「被 

害人受有受有臀部挫傷之傷害（過失傷害部分，未據告訴），量 

處有期徒刑1 年 1 月」36等情形，全國各地法院其實都曾出現過， 

可悉實務上面對輕微情節者，囿於刑法規範限制之結構性困境而 

仍必須量處「6 個月以上有期徒刑且不得易科罰金」之 情 形 ，實 

非少數；更甚者實務上亦有存在的現狀是行為人發生交通事故後， 

短暫停留後確認被害人傷勢不嚴重而離開，結果事後遭提告，小 

小擦撞處理不善，反而淪為肇事逃逸者37，面 臨 「1 年以上、7 年 

以下」的嚴刑重罰。職 是 ，我國刑法第185條 之 4 實際運用上對 

於情節輕微者，欠缺類似德國刑法第142條 第 4 項之刑罰調節規 

範 ，對於情節輕微者仍予以不能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的嚴刑重罰， 

立法者制定之刑法第185條 之 4 ，明顯悖於罪刑相當原則，違反 

憲法第2 3條規範之狭義比例原則。

(三）立法者欲以嚴刑重典構築之防護網將令交通事故造成輕傷之行 

為人難以復歸社會：

34屏東地方法院107年度交訴字第46號判決。

35澎湖地方法院104年度交訴字第3 號判決。

36金門地方法院1〇2年度交訴字第3 號判決。

37林柏男，前註(14)文 ，第 5 6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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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立法者面對社會與論之民怨，凡事都採取以重典謀求解決社

會問題的作法，反而輕易將社會大眾對犯罪的不安以及對被害遺 

族的同情轉化到「犯罪者」與 「被害者」二元對立之情節當中， 

並劃分出強烈的敵我區分意識，欠缺均衡的刑罰只會讓人人感受 

到刑罰威嚇的力量（消極一般預防），而受到重罰的犯罪者，在 

這種激化二元對立對立的社會背景當中，也難以處罰過後去除烙 

印的標籤，復歸社會38。依照現行實務解釋，可能成為筆事逃逸 

之行為人者並非僅限於造成被害人死亡或重傷害者、亦非限於有 

肇事責任者，如前所述，即令發生交通事故而僅為輕傷者、無過 

失之人，均仍有可能被刑法第185條 之 4 規 定 之 「1 年以上、7 

年以下」法定刑相繩，然 而 ，對無過失之人或僅造成輕微侵害者 

亦適用「不得易科罰金」的高度刑罰，且當其經歷刑事處罰被貼 

上標籤後，仍須面對社會大眾千夫所指，所 謂 「社會復歸」將淪 

為刑事政策中用來畫餅充飢的空洞理念。

肆 、結論

綜上所述，「一昧地提高刑罰」其實並非解決社會問題之萬靈丹，

往往只是追求社會共同體片刻享有安全感的百憂解，反而讓立法

38謝煜偉，「交通犯罪中的危險犯立法與其解釋策略」，第 113頁 ，月旦法學雜 

誌第210期 ，2012年 11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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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面對經媒體煽動起的輿論，容易地將刑罰作為回應、解消沸 

騰民怨的道具，各式各樣的「現象立法」更可能在無形之中以「安 

全」為 名 ，過度地擴大安全保護網而捕捉到原本不應該被刑罰處 

罰的國民。刑罰猶如兩刃之劍，用之不當，則國家、個人均受其 

害 ，現行實務見解對於刑法第 185條 之 4 的 「法益」内涵 、「肇 

事」及 「逃逸」採取極為擴張的解釋，將導致無過失之人或者情 

節輕微者，一律受到嚴刑伺候，不僅規範解釋上難以讓一般民眾 

理解為何對於交通事故沒有責任者要受到重刑對待，立法者和現 

行實務運作釋義所造成的結構性困境，更讓情節輕微者成為法治 

國中被遺忘的棄子，難有自新並在社會抬頭做人之機會。基 此 ， 

如前所述，聲請人考量立法目的及現行實務解釋運作，刑法第 

185條 之 4 具體運用上欠缺刑罰節約之思維，已然罪刑不均衡， 

並且立法技術上欠缺類似德國刑法第142條第 4 項的刑罰調節規 

定 ，對於情節輕微者仍科予重刑嚴罰，悖於罪刑相當原則而違反 

憲法第 2 3條所要求之狹義比例原則，顯無合憲解釋之可能，並 

有聲請解釋之必要，是爰提出上開確信法律為遠憲之具體理由， 

爰聲請鈞院大法官解釋憲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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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 致  

司 法 院

聲請人：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法官吳志強 

中 華 民 國 ；〇7年 7 月 / / 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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